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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12 年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民國 94年 2月 2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14051 號令 

     制定公布全民國防教育法。 

  二、國防部 111年 12月 14日國政文心字第 11103298851號   

     函「民國 112 年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計畫」。 

貳、目的：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傳統國家安全觀念受到顛

覆，且現代戰爭已無前方、後方之分，惟有落實「平戰合

一、軍民一體」的全民防衛體系，共同建構「國土安全網」，

方能確保國家安全。基此，本府以整合各一級機關、各地

方區公所、各級學校及社會團體等單位資源，共同推動全

民國防教育工作，期透由務實規劃與執行，增進全民國防

知識，提升全民憂患意識與凝聚抗敵意志，健全國防發

展，捍衛國家安全。 

參、執行構想： 

區分「學校教育」、「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社會

教育」與「國防文物保護」宣導等四類教育範圍，以「國

際情勢」、「國防政策」、「全民國防」、「防衛動員」

及「國防科技」五大教育主軸為重點，整合相關局處、全

民防衛動員體系、學校及社會團體等單位，透過教學課程

安排，結合文宣與多元輔教活動，擴大宣導成效，以提昇

市民對全民國防理念的支持。同時，運用各種傳播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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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全民國防理念、觀念與知識等，融入生活，以爭取全體

市民共同關心、支持、參與國防之教育目標。 

肆、工作規劃： 

本府 112 年各項全民國防教育工作之規劃、執行及考

核事項重點分述如後： 

  一、學校教育（教育局主辦）： 

  （一）落實全民國防精神教育及防災教育推展，擴大教育宣

導： 

      1.依教育部「各級學校推動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

辦法」與相關計畫辦理，融入有關國防安全知能及「假

訊息」之因應作為，同時加強學校老師及學生對媒體

識讀能力，以做好相關威脅的準備及因應。 

      2.結合災害防救法，強化「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

理中心」運作功能，運用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機制，

作為資訊統整及緊急應變平臺，藉以推動全國校園災

害管理工作，以提升校園防災應變能力及減低災損。 

      3.國民中（小）學採融入式教學方式實施，配合現行課

程內容，於學期教學計畫中詳列教學作法，並視需要

辦理國軍營區、軍事文化資產、國防文物紀念館與軍

史公園等戶外教學參訪活動，以收融入式教學成效。 

      4.高級中等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除必修 2 學分外，學

校得視需要爭取多開設全民國防教育領域選修課程；

透過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結合「學校青年服勤動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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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計畫」，加強學生災害救援及急救訓練，以增進學

生應變制變之基本知能。 

      5.規劃辦理高級中等學校 111 學年度(112 年)學生實彈

射擊體驗活動，以擴大學生對全民國防理念的支持。 

      6.規劃辦理「全民國防多元體驗活動」，前進偏鄉地區，

並結合藥物防治濫用，以及全民國防教育闖關宣教，

使現場偏鄉師生認識全民國防、支持全民國防。 

      7.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相關教育課程或活動中，納入民主

法治、人權教育、愛鄉愛國、宣揚臺灣主體意識及全

民國防共識等教育內涵，培養學生愛鄉愛國意志。 

      8.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相關教育課程或活動中，與國防部

合作，參照教育部課綱設計國防選修課程，開設國防

培育班，或利用彈性選修課程融入全民國防體驗課

程、軍校招生入班宣導，並由其向所屬學生宣傳國軍

各班隊招募訊息，透過全民國防教育紮根方式，使有

志投身軍旅青年學子充分認識國軍，加入國軍行列。 

      9.各級學校應辦理徵文、海報、國軍營區參訪等多元輔

教活動，並配合國防部年度辦理各項競賽（甄選）活

動，鼓勵學生參與，執行成效將納入年度考核評鑑項

目，以鼓勵各級學校採取積極作為。 

      10.為增強國防教育的主動性、針對性和實效性，各級學

校可配合國防部宣導青年日報社「全民國防教育專

欄」，鼓勵透過「青年日報電子報」、「全民國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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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全球資訊網」及「軍聞社即時影音新聞」下載國防

政策與新知，俾利運用推廣全民國防教育，提升學校

教學品質。 

      11.本市為推動全民國防多元體驗教育並利用高雄市特

殊山海河港豐富資源，結合本市教育局「探索學習護

照」計畫規劃含括攀岩等 13項探索體驗課程，提供本

市三級學校學生及機關團體申請，藉由探索教育融入

全民國防教育讓青年學子達到鍛鍊體魄、培養進取精

神與問題解決能力，在潛移默化認中體認國防重要

性，進而達到支持國防之目的。 

   (二) 辦理相關國防知能研習，鼓勵全市教師精進相關素養: 

      1.本市持續透過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密切聯繫，合作

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增能研習或宣講推廣等事宜並預畫

各工作任務發展，以推廣、提升本市教師及教官於全

民國防教育課程教學成效。 

      2.落實全民國防教育，充實師資全民國防教育課程教學

知能，及增進帶領多元團隊體驗活動技能，提升國小、

國中及高中教師全民國防教育融入式教學意願，本市

教育局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師資增能研習(如

探索活動、營區參訪等課程)，由講座透過解說、示範

教學及實際體驗、觀摩與反思討論，結合 12年國教素

養導向教學及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主軸，帶領學員學習

團隊活動及反思引導融入式教學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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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國防部多項活動，推展全民國防： 

      1.第六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決賽： 

        由教育局與國防部共同辦理南區第六屆全國高級中等

學校儀隊競賽，規劃於 112 年 4 月中旬前分區辦理初

賽、7 月上旬辦理決賽，設置全民國防教育、人才招

募等多元互動攤位由活動演出，帶動青年學子支持國

防，加入國軍之熱忱。 

      2.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暨宣導募兵制-走入校園： 

        為提供青年學子與軍事院校、部隊間之交流管道，由

教育局與國防部共同規劃多元活動方式走入校園，期

間適時融入「全民國防教育」、「募兵制」等政策說

明，藉由交流溝通，增進對國防事務的認同與支持。 

      3.寒、暑假戰鬥營： 

        寒假戰鬥營自 111年 12月間辦理網路報名，以高級中 

等學校及大專院校在學學生為主要對象，規劃辦理 13 

類營隊，13梯次，預劃接訓 520人。 

    暑期戰鬥營規劃自 112年 3月至 4月間辦理網路報 

    名，以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院校在學學生 

    為主要對象；規劃辦理 19類營隊，34梯次，預劃接 

    訓 2,900人，透過寒暑假營隊引導青年學子透由實 

    訓、實作、實況體驗國防，建立全民國防信念，激發 

    防衛國家意識。 

      4.鼓勵中、小學教師參加南沙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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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沙研習營活動，第 4梯次採專案辦理，由教育部遴 

    選國中（小）學全民國防教育師資參加，並援例規劃 

    參觀艦艇設施與實作訓練，舉辦慶生會及校所交流等 

    輔教活動；登島期間，探索太平島文物史蹟，參訪駐 

    防單位，安排升旗典禮、海岸淨灘、環保植樹、郵寄 

    明信片、鐵馬環島巡禮、時空膠囊傳遞、觀音堂祈福、 

    島礁觀測、向官兵致敬等活動，藉此體驗國軍及海巡 

    官兵克服海象，戍守海疆辛勞，拓展學員研究領域， 

    增進南海戰略宏觀認知，且鏈結全國校園網路，舉辦 

    網路抽獎活動，提升活動能見度，以深耕全民國防教 

    育。 

  5.網際網路有獎徵答： 

    持續透過「全民國防教育全球資訊網」推動全民國防 

    教育，激勵市民參與國防部辦理之網際網路有獎徵答 

    活動，使社會大眾與青年學子瞭解並支持國防，本市 

    運用各項宣傳管道，廣泛宣傳活動訊息，鼓勵學生及 

    民眾踴躍參與活動。 

  二、社會教育（民政局主辦）： 

        以全市社會大眾為對象，配合國防部暨民間團體，策 

        辦相活動，並透過多元文宣導道推廣。 

  （一）走入社區鄉里活動： 

        為提供市民接觸國防、瞭解國防機會，辦理走入社區  

        鄉里活動，並結合全民國防教育宣導攤位、武器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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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展及戰技操演等多元宣教方式，由市府協助執行，  

        具體作法國防部另行訂定;區公所應配合鄰里長等研 

        習活動安排隨班訓練等相關課程。 

  （二）配合元旦及國慶日，辦理慶祝活動： 

        112 年持續配合每年元旦及國慶日，辦理擴大慶祝活

動，增加市民參與全民國防教育機會，凝聚市民力量。 

  （三）配合營區開放，鼓勵辦理參訪： 

        112年度「國防知性之旅-營區開放」各場次活動具體

時間及地點將俟國防部年度計畫核定後，於國防部發

言人、各司令部臉書網頁及全民國防教育教育網資訊

公布，本府協助宣導周知，鼓勵市民參加。 

  （四）強化網際網路平臺： 

        持續透過「全民國防教育全球資訊網」各項服務功能，

提供市民有關全民國防教育活動訊息(如營區開放)，

吸引市民分享、互動，建立軟性溝通平臺，並讓市民

瞭解正確之國防資訊及新知，以利市民瞭解全民國防

教育相關活動資訊。 

  （五）協助基層組織推動全民國防教育: 

        協助區公所、鄰、里及役政組織，結合各項民間活動(如

廟會、市集、防護訓練等)來推動全民國防教育，並指

導辦理相關宣導活動。 

   (六) 敬軍慰問本市在營役男: 

為增進軍民情感交流，激勵軍心，探視本市在營役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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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年春、端及秋節前組團分赴各新訓中心及轄區陸  

軍、海軍、憲兵、後備及外島等部隊慰問，並發放慰 

勞款。 

  三、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人事處及教育局主辦；各一 

      級機關及各地方區公所依單位特性主辦或協辦）： 

      以本府機關(構)所屬公務人員（含約【聘】雇人員）為

對象，政府各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不含學

生)，應依人事行政總處訂定之「政府機關機構全民國防

教育實施辦法」與相關計畫辦理。 

  (一)定期課程安排： 

      1.本府各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先期規劃

年度在職教育課程、隨班訓練及專題講演等方式實

施，每半年至少排定 1場次（每場次以 2小時為原則），

必要時透過網路或函文向國防部申請師資(請於每月

20 日前提出次月申請)，共同推展政府機關（構）全

民國防教育。 

      2.本府訂定年度公務人力發展計畫並運用「港都 e學苑」

數位學習網站，安排研習課程及提供相關活動與宣教

資訊，並藉由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線上授課認證，擴大

數位學習成效，國防部將配合年度考核評鑑時機，驗

證執行情形，俾提升推展全民國防教育數位學習成

效，及有效增進各級公務人員之國防知識及防衛國家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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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落實基層在職教育 

       為落實各級公務人員全民國防在職教育，各級政府機

關、公營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應訂定具體作法，並辦理

所屬單位的相關研習課程。 

  四、「已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之國防及軍事文化資產」宣

導教育（文化局主辦）： 

  （一）結合觀光發展，宣導文物保護： 

        請協助將轄內具全民國防教育意義場所納入觀光景

點，運用轄內網站或文宣平臺提供民眾相關資訊，介

紹其歷史背景與國防教育內涵，達到全民國防宣教目

的。 

  （二）國防部已製播影音專輯，提供各單位宣教運用： 

        為提供國人有關國防文物及軍事文化資產影音資訊，

國防部已將蒐整全國各軍史公園、博物館或紀念館等

相關資訊，公布於「全民國防教育網」，供國人瀏覽、

參考，請協助宣導運用。 

   (三) 高雄是唯一具有陸海空三軍眷村的都市，規劃辦理眷

村嘉年華活動，由左營海軍眷村、鳳山黃埔新村及岡

山空軍眷村接力舉辦，展現不同軍種眷村特殊文化能

量，結合國防部、市府、民間眷村文化保存團體以及

現住戶等，透過走讀眷村、眷村講堂、眷村開箱趣及

眷村子弟回娘家等系列活動，激發民眾對於眷村文化

保存及活化再利用方式之想像，共同參與眷村文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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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推廣眷村文化。 

  五、「未依指定或登錄為本市法定文化資產之國防及軍事文

化資產」宣導教育（觀光局主辦）： 

   (一)結合觀光導覽，彰顯國防教育： 

     1.為持續結合地方觀光導覽，彰顯全民國防教育理念，將

國防文物(高雄市海軍眷村主分布於左營、空軍眷村分

布於岡山、陸軍眷村分布於鳳山)及軍事文化資產等地

點，配合「高雄觀光旅遊網」，納入旅遊觀光景點規劃，

強化文宣作為，鼓勵民眾前往參觀，以增進地方觀光產

值，並擴大國防文物保護宣導教育成效。 

     2.本府透過「高雄市發展政策創新與評鑑活動」，激發高

雄市府員工集體智慧，開拓多元市政發展政策。其中，

「開闢軍史文化旅線圖，促進本土學習認證」提案，結

合本市國防文物、軍事遺址以及具全民國防教育意義場

所，開闢軍史文化旅線，結合教育局「本土學習認證」，

宣導並要求所屬各級學校納入校外教學(參訪)行程規

劃，增廣認證景點並深化全民國防教育。 

  六、整體文宣作為（新聞局主辦）： 

  （一）依據文宣主軸，擴大宣傳範圍： 

依據國際形勢發展及國防政策目標，持續以「支持國

防，熱愛國家」為教育文宣主軸，運用各類文宣通路

與資源（市政新聞、公用頻道及結合社群軟體(市府官

方 LINE、臉書)、活用新聞(平面)等大眾媒體資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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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體），擴大宣傳活動資訊，以吸引國人矚目與

重視，提昇全民國防教育整體宣教效果。 

  （二）綜合文宣運用，發揮宣傳效果： 

由各單位依實需製作全民國防教育文宣品，於舉辦相

關活動時運用，提升民眾參與興趣，並鼓勵各單位辦

理相關活動，得視活動性質，致力宣揚全民國防教育

事項。 

  七、辦理本市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教育局 

主辦）： 

      依國防部訂頒「選拔表揚作業要點」，鼓勵各機關（構）

、團體及個人積極參與全民國防教育，本市編組專家學

者擔任評審委員，考核本市各一級機關及各地方區公所 

團體或個人年度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執行成效，評鑑績優 

團體或個人，經本府配合於每年 4-5 月份期間實施初選

，報請國防部部參加選拔，對於獲獎團體及個人於市政

會議時由市長親自頒發獎狀，予以公開表揚及鼓勵，相

關選拔計畫，另案頒訂。 

  八、落實各級機關、學校成效管制（教育局主辦）： 

      本府 112年將接受國防部 110、111年全民國防工作成效

評鑑，請人事處、民政局、文化局、觀光局、新聞局協

準備相關事宜；本府將依據國防部考核評鑑要項(如附件

1)，每年請各單位提供執行成果陳報，以瞭解各基層單

位（國小、國中、高中、區公所）執行實況，訂定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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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獎勵辦法，推動成效良好給予獎勵。(如附件 2) 

  九、全民國防教育年終工作推展研討會（教育局主辦）： 

      為落實全民國防教育工作，建立各機關（構）及學校良

性的互動與共識，112 年度年終工作推展研討會預於 11

至 12月中旬召開，將邀請各機關（構）及各級學校共同

參加研討，集思廣益，會前將請各單位依據年度推動全

民國防教育執行窒礙問題，研提興革意見，提供政策參

考，以利全民國防教育工作規劃與計畫之訂定，並藉由

專題報告與優良單位工作經驗分享，以提升全民國防教

育工作效能。 

伍、分工及協調：（工作職掌表如附件 3） 

        依據各工作項目屬性，請各相關局、處、中心及區公 

    所全力協助配合推展，期整合各單位總體力量與資源，共 

    同推展 112年全民國防教育工作，冀達鞏固全民心理線， 

    國防共識共信之目標。 

陸、各項工作期程管制如：附件 4。 

柒、一般規定： 

  一、國防部轉知，申請參訪及支援相關活動屬單一軍種、範

圍者，由單位依權責辦理，另申請時務必敘明申訪目的

及行程規劃，勿僅以「全民國防」為申請事由，以利相

關審核工作(如附表 5)。 

  二、各單位遇組織調整時，本業務隨同組織調整移交。 

  三、全民國防教育法所定各項訓練、督導、獎助、評鑑、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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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暨研究發展等工作，請依市府現行相關實施要點暨中

央有關本法實施要點辦理。 

  四、依據中央及本府疫情指揮中心最新防疫公告滾動修正辦

理，請各單位落實督導大型活動之主辦(或委辦)單位，

務必備足防疫人力並遵守防疫措施方可辦理。 

捌、本案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安全事務室） 

    電話：（07）7995678#3125~3130、傳真（07）740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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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防部考核評鑑要項配分比重表 

評核 

項目 
評核指標 次評核指標 配分 

計畫 

作為 

(25

分) 

年度計畫作為(8分) 
策頒計畫、內容及完整性 5 

考核所屬計畫執行狀況 3 

召開工作協調會議檢討分工編組(7分) 
分工暨工作管制會議 4 

年度工作檢討會議 3 

編列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相關預算及運用(10分)  10 

執行 

成效 

(55

分) 

學校教育(12分) 

落實課程教學(含國中小融入式教學) 6 

辦理多元輔教活動及擴大教育宣導 4 

辦理教師增能活動(含國中、小教師) 2 

在職教育(12分) 

辦理公務人員「在職教育」(可採專班、

隨班訓練、專題講演或配合其他活動等方

式) 

4 

接受「在職教育」訓練之同仁占單位總員

額比率 
4 

利用國防部製作之教學媒體或於相關網

站(如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等）進行全民

國防教育數位學習 

4 

社會教育(16分) 

鼓勵所屬參加國防部辦理「國防知性之旅

營區開放」或主動申請營區參訪等相關活

動 

4 

全民防衛動員演習(練)，納入全民國防教

育活動或宣教課程 
2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奬初審作業及薦

報情形 
4 

運用轄內大眾傳播媒體(LED)電視牆、大

型看版等 宣導全民國防 
3 

轄內鄉鎮市區、社區大學、社區發展協會

及民間組織，執行全民國防教育活動 
3 

國防文物保護、宣導與教育 

(10分) 

調查轄內具有全民國防教育意義之文

物、軍事遺址、博(文)物館 
4 

結合地方觀光產業與納入全民國防教育

教學(活動)場所 
6 

募兵作為(5分) 
除國防部規劃活動外，自行辦理之招募活

動、作法及相關作為 
5 

其他 

(20

分) 

協力轄內國軍部隊軍民互動與溝通，遂行戰備

演訓任務，建立國人全民國防之防衛意識及教

育理念(10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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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屬學校、機關(構)等單位辦理考評或獎勵

措施(4分) 
 4 

推動全民國防教育特殊事蹟或創新作為(6分)  6 

總分合計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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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雄市政府 112年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獎勵標準 

區分 單位 
全民國防 

工作成效 
首長 業務主管 業務承辦人 

本府每年實

施成效評核 

各局處 
協助本市推展 

全民國防教育 

相關工作 

嘉獎 

乙次 

嘉獎 

乙次 

1人 

嘉獎 

貳次 

1人 

各區公所 

績優(3 名) 
嘉獎 

乙次 

嘉獎 

貳次 

1人 

嘉獎 

貳次 

1-2人 

優良(5 名) 
嘉獎 

乙次 

嘉獎 

乙次 

1人 

嘉獎 

乙次 

1-2人 

國防部評鑑

本府全民國

防工作成效 

各局處及 

各區公所 
績優及優良單位 

(全國性活動) 

記功 

乙次 

記功 

乙次 

記功 

乙次 

2人 

備註 

1. 依據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 

2. 辦理以上獎勵額度時，請各單位考量主管科其推動工作及業務

量，再核予敘獎 

3. 各區公所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有具體成效者取前 8名並分數達 60

分(含)以上，再給予獎勵，若未達分數標準得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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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雄市政府 112年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分工項目職掌表 

項次 
工 作 內 容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項 目 要 項 

一 學 校 教 育 

1. 國民中（小）學採融入式

教學方式辦理；高級中等

學校除必修課程外，爭取

開設選修課程。 

2. 辦理國軍營區、軍事文化

資產、國防文物紀念館與

軍史公園等戶外教學參

訪活動。 

3. 各級學校應辦理全民國防

多元體驗活動，如徵文、

海報、國軍營區參訪等多

元輔教活動。 

4. 配合國防部年度辦理各

項競賽（甄選）活動，鼓

勵學生參與。 

5. 鼓勵學生參與國防部辦

理各項營隊及活動，親身

體驗國防事務。 

6. 辦理高級中等學校 112 年

學生實彈射擊體驗活動。 

7. 辦理相關國防知能研習，

鼓勵全市教師精進相關素

養。 

8. 各級學校應辦理訂定年度

相關實施計畫。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級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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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 會 教 育 

1. 鼓勵所屬公務人員及民眾
踴躍參與「國防知性之旅-

營區開放」。 

2. 運用媒體通路擴大全民國
防教育宣傳廣度。 

3. 協助區公所宣教鄰、里推

動全民國防教育。 
4. 訂定年度相關實施計畫或

作法等。 

民政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
所 

3.各級學
校 

三 在 職 教 育 

1. 規劃年度在職教育課程實
施方式與時程。 

2. 「E等公務園」或「E學中

心學習網路宣導運用」。 
3. 訂定年度相關實施計畫或

作法等。 

人事處 
1. 各局處 
2. 各區公

所 

四 

國 防 文 物
及 軍 事 文
化 資 產 宣
導教育(已
依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或 登 錄 之
國 防 及 軍
事 文 化 資
產 ) 

1. 國防文物及軍事文化資產

管理保護、調查研究、解
說宣導及教育推廣等工

作。 

2. 運用網路平台提供民眾相
關文物資訊，介紹其歷史

背景與全民國防教育內

涵。 
3. 提供市民有關國防文物及

軍事文化資產影音資訊。 

4. 訂定年度相關實施計畫或
作法等。 

文化局 

1.各區公
所 

2.各級學
校 

五 

國 防 文 物
及 軍 事 文
化 資 產 宣
導教育(未
依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或 登 錄 之
國 防 及 軍

1.將國防文物及軍事文化資

產、高雄三軍眷村等地

點，納入旅遊觀光景點規
劃。 

2.強化文宣作為，鼓勵民眾

前往參觀，增進觀光產
值，擴大國防文物保護宣

觀光局 

1.各區公
所 

2.各級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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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文 化 資
產 ) 

導教育成效。 
3.提供市民有關國防文物及

軍事文化資產影音資訊。 

4.訂定年度相關實施計畫或 
作法等。 

六 
整 體 文 宣
作 為 

1. 運用各類文宣通路與資

源，於市府網站-市政新
聞、市府官方 LINE、臉書

等傳播媒介，擴大宣傳活

動資訊。 
2. 各單位提供文宣資料，配

合協助宣傳。 

新聞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
所 

3.各級學
校 

七 其 他 

1. 綜辦全民國防教育工作之

策劃及考核事項 
2. 全國性多元活動。 

3.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

選拔。 
4. 落實各級機關、學校考核

評鑑。 

5. 政府機關及學校公布欄、
公益燈箱及電子看板等傳

播媒介，擴大宣傳活動資

訊。 
6. 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工作推

展研討會。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
所 

3.各級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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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雄市政府 112年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規劃表 

項次 
期程 

(辦理時間) 
活動內容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111年 12月~ 

112年 1月 
寒假戰鬥營 

國防部 

教育局 
各級學校 

2 1月 
高雄市慶祝中華民國 112 年元旦升

旗典禮活動 
民政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3.各級學校 

3 1-2月 

本府「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協

調會暨上半年公務人員全民國防教

育增能研習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4 2月 敬軍慰問本市在營役男(春節) 
民政局 

兵役處 
 

5 2-3月 

各區公所 111 年度推展全民國防教

育執行成效資料繳交彙整。(規劃 5

月實施各區公所 111 年全民國防工

作成效評選) 

教育局 各區公所 

6 2-3月 
全民防動員-防震防災複合式災害

演練 
教育局 各級學校 

7 3月 
各單位或個人彙整「全民國防教育

傑出貢獻獎」資料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8 3-6月 
本市全民國防多元體驗教育-探索

體驗課程 
教育局 各級學校 

9 4月 

訂定本府「112年度全民國防教育傑

出貢獻獎選拔表揚實施計畫」，並

函頒各單位。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10 4月 
高級中等學校 112 年學生實彈射擊

體驗活動 
教育局 高中校 

11 4月下旬 
第六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競賽

決 

國防部 

教育部 

教育局 

各級學校 

12 4-5月 

1.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

選拔會議及本府各單位考核。 

2.薦報本府參加國防部「全民國防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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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傑出貢獻獎」徵選資料。 

13 4-7月 南沙研習營 

國防部 

教育部 

教育局 

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 

14 4-7月 暑假戰鬥營 
國防部 

教育局 
各級學校 

15 5-6月 國防部實地輔導訪查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3.各級學校 

16 6月 敬軍慰問本市在營役男(端午節) 
民政局 

兵役處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17 7月 全民國防多元體驗活動-走入偏鄉 教育局 偏鄉學校 

18 7-11月 
第四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創意愛國

歌曲競賽 

國防部 

教育部 

教育局 

各級學校 

20 8月 
國防部函文通知全民國防教育傑出

貢獻獎獲獎名單 

國防部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3.各級學校 

21 9月 
國防部於全民國防教育日(9月 3日)

公開頒獎表揚 

國防部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3.各級學校 

22 9月 
防衛動員-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

掩護演練 

行政院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3.各級學校 

23 9月 敬軍慰問本市在營役男(中秋節) 
民政局 

兵役處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24 9-10月 全民國防網路有獎徵答 
國防部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3.各級學校 

25 10月 配合國慶日辦理擴大慶祝活動 民政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3.各級學校 

26 10月 
本市於市政會議時公開表揚獲獎單

位及個人，頒發市長獎狀。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3.各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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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12月 高雄市眷村嘉年華系列活動 文化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3.各級學校 

28 10-12月 
本市全民國防多元體驗教育-探

索體驗課程 
教育局 各級學校 

29 11-12月 

本府「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年度工

作檢討會議暨下半年公務人員全民

國防教育在職增能研習。 

教育局 
1.各局處 

2.各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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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 防 部 參 訪 申 請 表 

申請單位 

全銜 
 

承辦人 

姓名職稱 

 

預定參訪 

單位 
 聯絡方式 

(市話、手機、住址) 

 

預定參 

訪日期 

     年 月 日 

    :-:         

填表(發文)

日期 

 

領隊 
(姓名、手機) 

 
總人數  

車號  

申請資訊 

暨項目 

1. 是否為政府機關(構):是  否 
2. 是否為內政部立案團體:是，字號:                    否 
3. 參訪內容性質:裝備  訓練  建築  募兵  後勤  國防科技   

軍事教育  媒體採訪  救災整備  文化資產  醫療  性別主流  
廉政工作  全民防衛動員  其他: 

申請事由 
(依前欄選項具

體說明參訪目的

等內容，以利審

查，不足書寫可

另列附件) 

 

檢查事項 
1.參訪人員名冊 2.身分證影本3.團體保險證明(核准後再行備妥) 

4.詳閱下列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申請填表前 

請務必詳閱) 

1. 請於預定參訪日前2個月出具公(信)函並檢附本表及附件提出申請(以發文日期為憑，公務 

專案性申請除外)，餘會客、勞軍等活動申請依相關定辦理。 

2. 全民國防教育營區開放以年度計畫公告場次為主，餘各類參訪申請依團體性質、參訪內容 

詳細填註參訪事由，不得僅以全民國防名義作為申訪事由，以利相關業管承辦及審查。 

3. 參訪人員不得攜帶槍砲、彈藥、刀械、爆材、毒品、化學物品及動物進入營區，另參訪流程 

及地點經核定後，不得臨時變動。 
4. 參訪人員須遵循營區資訊安全規定，未經核准使用之通資器材、資料及物品，如照相手機、 

電器用品、電腦、網路器材、磁片等不得攜入，亦不得於未開放區域使用資訊產品。 
5. 參訪民眾涉有蒐集國軍裝備、作戰部署等機密資訊或擅闖未經核准參觀區域，應即停止其 

參觀活動；意圖刺探或蒐集中華民國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物品， 

或未受允准而侵入軍事要塞、堡壘、港口、軍營、軍用艦船、械彈廠庫或其他軍事處所、建築物，

或留滯其內者等涉有妨害機密行為及不配合查察者，即通知憲警調機關偵辦。 
6. 國際友邦（含駐華使節）參訪，悉依相關規定程序辦理，陸籍人士不得進入營區參訪。 
7. 為求申請作業順遂，送件前請依前項檢查表核對附件是否備齊。 

8. 各部會暨專案性之參訪申請，請依性質及參訪內容函文國防部業管單位；各縣、巿政府、民 

間社團、學校、企業之單一軍種營區參訪，請函文陸、海、空軍司令部(含比照)辦理申請作業。 

 


